
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主題式聯盟 
辦 公 室 補 充 說 明 

(Small Business Innovation Research Program) 



申請資格 



* 中小企業需占聯盟成員數之60% 

* 國內大學校院、法人機構或大型
企業等聯盟成員所編列經費佔比
不得超過總核定經費之20% 

聯盟成員組成：  



中小企業認定標準： 

實收資本額在新台幣1億元以下 

或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200人者 



不符資格： 

1. 於5年內曾有執行政府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者。 

2. 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3. 於3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 就本補助案件，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或補助。 

5. 最近三年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
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6. 陸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服務之股
權狀況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陸資來臺事業名錄為準)。 

7. 外國營利事業在台設立之分公司。 



應備文件 



1. 最近一年之『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新創未滿1年之
公司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替代)。 

2. 最近一期『勞保繳費清單之投保人數』資料，若公司人數
為5人(不含)以下，可檢附如就業保險等相關證明文件；若
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投保資格者(如已退休人員)，須檢附如
職業災害保險投保等相關證明文件。 

3. 財政部國稅局及稅捐稽徵處出具之最近1個月『無違章欠稅
證明』。  

4.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參與本
計畫之(1)公司負責人、(2)計畫主持人、(3)計畫聯絡人、
(4)會計、(5)研究開發人員、(6)顧問均須簽名檢附) 



會計科目
編列原則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 計畫總經費之60%
為原則 

* 公司正職員工(勞保) 

* 五人以下公司(就保) 

* 退休員工(職災) 

* 一人公司(聲明書) 

* 薪資不含勞健保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人事 

* 計畫總經費之25%
為原則 

* 無法明列之項目不得
超過本科目之20% 

* 不含模具、冶具、夾
具、辦公事務性耗材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 執行計畫所必須使用
之機器、儀器設備或
軟體 

* 需有會計師簽證或登
錄於財產目錄 

* 需依使用月數編列 

* 不含事務性設備 



設備

維護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 新增一年內之設備不
得編列 

* 需維護之設備應先編
列於設備使用費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 計畫總經費之60%
為上限 

* 對象須為可開立發票
之單位 

* 10萬以下之檢測分
析及認證 

* 租賃雲端工具應簽署
聲明書以保證僅供計
畫使用 

* 申請階段應出具草約
或合作意向書等 



技術

移轉 

國內

差旅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 委託諮詢費 

* 第一次申請且通過者 

* 占計畫總經費之5%
為上限 

* 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
機構之服務能量登錄
名單 

* 可供提案輔導等 



國內

差旅 

人事 

消耗性器材

及原材料 

設備

使用 

設備

維護 

技術

移轉 

* 僅適用於台澎金馬地
區 

* 出差人員限參與本計
畫之研發人員 

* 僅適用於接洽技術移
轉廠商(應先編列於
技術移轉費)及前往
計畫驗證場域 



線上系統 
操作說明 























* 免費諮詢專線：0800-888-968 

* 諮詢信箱：sbir@cpc.org.tw 

歡迎指教 


